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修订稿草案）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考试）管理，严肃考试纪律，规范对注册会计师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保证注册会计师考试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注册会计师考试应考人员、考试工作人员及考试其他相关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违规行为，是指应考人员、考试工作人员及考试其他相关人员违反考试纪律和考试工作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应考人员，是指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人员。 

本办法所称考试工作人员，是指参加组织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命（审）题、印送试卷、监考、试卷评阅、成绩核查、发放成绩或者全科合格证书等工作的人员。 
本办法所称考试其他相关人员，是指在注册会计师考试中扰乱考试秩序的相关社会组织和个人。

第五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级注协），依据本办法对应考人员、考试工作人员及考试其相关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考场监考人员依据本办法对应考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当场处理，并接受中注协和省级注协的监督。

第六条  处理违规行为，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规范、适用规定准确、处理决定适当。

第二章  应考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

第七条  伪造或者涂改证件或者证明，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的，由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给予其取消当年全部考试成绩的处理。

伪造或者涂改证件或者证明，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免试资格的，由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给予其取消当年全部考试成绩（含免予考试的科目）和5年内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

第八条  考试实施期间，应考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考人员给予口头警告，并责令改正。经警告仍不改正的，监考人员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程序，终止其本场考试，并责令退出考场；由省级注协作出取消本场考试成绩的处理：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未按照规定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考试开始30分钟后仍未按照规定填写（填涂）姓名、身份证件号、准考证号，或者粘贴条形码的；

（三）使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的；
（四）未在规定考场座位参加考试，或者在考试期间擅自离开座位的；

（五）在考场内喧哗、吸烟或者有其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的；

（六）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七）有需要给予相应处理的其他违规行为的。

第九条  考试实施期间，应考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监考人员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程序终止其本场考试，并责令退出考场；由省级注协给予其取消本场考试成绩和3年内（不含当年，下同）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

（一）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答案或者其他与考试内容有关资料的；

（二）以讨论或者互打手势等方式传递考试信息的；
（三）考试开始后被查出携带电子作弊设备、通讯工具以及使用规定以外物品的；

（四）交换答题卡、答题卷或者试题卷的；

（五）在答题卡、答题卷上作提示标记或者在非署名处署名的；

（六）故意损毁答题卡、答题卷或者试题卷，或者将答题卡、答题卷或者试题卷以及草稿纸带出考场的；

（七）有需要给予相应处理的其他违规行为的。

第十条  考试实施期间，应考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监考人员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程序终止其本场考试，并责令退出考场；由省级注协给予其取消当年全部考试科目成绩和5年内（不含当年，下同）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

（一）由他人在考场外协助答题的；

（二）使用电子作弊设备、通讯工具接收或者发送与考试内容相关信息的；

（三）故意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

（四）威胁、侮辱、殴打考试工作人员的；

（五）有其他严重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

第十一条  考试实施期间，应考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监考人员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程序终止其本场考试，并责令退出考场；由省级注协给予其取消当年全部考试科目成绩和终身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

（一）由他人冒名代替或者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

（二）参与有组织舞弊的。

第十二条  应考人员在考试结束前允许考生离开考场的时间前强行退出考场的，由省级注协给予其取消本场考试成绩和3年内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

第十三条  应考人员在规定时间未办理交卷手续离开考场的，由省级注协给予其取消本场考试成绩的处理。

第十四条  试卷评阅期间，由评卷专家组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试卷为违规试卷：

（一）在卷面做特殊标记的；

（二）同一试卷答题笔迹前后不一致的；

（三）同一科目两份以上（含两份）答卷答案文字表述、主要错点一致的。

评卷专家组认定应考人员有前款规定情形，并有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违规行为成立的，由中注协给予其取消当年全部考试成绩和5年内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
第十五条  伪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合格证书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书的，由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给予其终身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

第三章  应考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理程序

第十六条  当场作出终止应考人员本场考试，并责令退出考场处理的，应当由2名监考人员对其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在《应考人员违规情况报告单》（见附件1）中记录其违规情况，并在其答题卡和答题卷页首空白处签注“违规”字样。记录的内容应当当场告知应考人员。
第十七条  监考人员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全应考人员违规的证据。其中对违规行为使用的物品进行暂扣的，应当填写清单，并在7日内退还应考人员。

第十八条  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应当将《应考人员违规情况报告单》，连同应考人员的答题卡、答题卷及有关证据按照有关规定一并报送所在地省级注协。
第十九条  省级注协应当依据本办法和《应考人员违规情况报告单》记录的情况及相关证据，对违规行为作出处理。

省级注协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报中注协备案。

第二十条  考试工作人员在试卷评阅期间发现有异常试卷的，应当填写《异常试卷报告单》（见附件2），并按照工作程序核实后，提交中注协。

中注协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提交评卷专家组进行认定。
第二十一条  中注协和省级注协在对应考人员违规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应考人员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应考人员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辨。
作出3个年度考试、5个年度考试、终身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应考人员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应考人员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第二十二条  中注协和省级注协对违规行为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制作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书，并将处理决定书及时送达被处理人。

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采取邮寄送达或公告送达等方式送达。

第二十三条  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被处理人姓名、身份证件号及准考证号；

（二）违规的事实和证据；

（三）处理的依据和结果；

（四）不服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五）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名称和日期。

处理决定书应当盖有作出处理决定单位的印章。
第二十四条  中注协和省级注协应当受理对违规行为的举报，并进行核实、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中注协和省级注协可以向社会公布应考人员违规行为的相关信息；可以向受到处理的应考人员所在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第四章  考试工作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

第二十六条  在组织报名、编排考场或者发放准考证期间，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应当作出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以后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的处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或者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不具备参加考试资格的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或者证件，使其取得考试资格的；

（二）因编排考场或者发放准考证等工作失误，致使应考人员未能如期参加考试，或者使考试工作遭受重大影响的。

第二十七条  在试卷命制和运送期间，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应当作出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以后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的处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或者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应当回避考试工作而隐瞒不报的；

（二）泄露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试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的；

（三）违反试卷的运送、接收或者保管有关规定，丢失、损毁试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的。

第二十八条   在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试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的保密期限内，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应当作出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以后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的处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或者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丢失或者泄露试题、参考答案、评分标准的； 

（二）盗窃或者损毁试题、参考答案、评分标准的；

（三）外传、截留、窃取、擅自开拆未开考试题卷或者偷拆已密封试题、参考答案、评分标准、答题卡或答题卷的。

第二十九条  在考试实施期间，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应当作出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以后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的处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或者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为应考人员调换考场或者座位的；

（二）未按照规定时间拆启试题的； 

（三）发现应考人员有违规行为不予制止的；

（四）因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所负责的考场秩序混乱，或者出现违规试卷的；
（五）擅自将答题卡、答题卷、试题卷、考试用纸或者与考试有关内容带出考场或者传递给他人的；
（六）强迫或者唆使他人违规，或者参与考场内外串通违规的；

（七）应当回避考试工作而隐瞒不报的；

（八）考试后擅自拆启已密封的答题卡、答题卷或者试题卷。

（九）擅自变更考试时间、地点或者其他考试安排的。

第三十条  在试卷评阅期间，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应当作出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以后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的处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或者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应当回避考试工作而隐瞒不报的；

（二）在评卷中擅自更改评分标准，或者不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卷的；
（三）偷换或者涂改应考人员答卷、考试成绩或者考场原始记录材料的。

（四）盗窃或者损毁应考人员答题卡、答题卷的。

第三十一条  在考试的日常管理工作中，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应当作出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以后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的处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或者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考试数据或者信息的；

（二）未经批准向社会发布有关考试信息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协助他人获得免试资格，或者取得单科合格成绩凭证或者全科合格证书的；

（四）利用考试工作之便，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五）利用考试工作之便，以权谋私或者打击报复应考人员的；

（六）销毁或者藏匿违规证据，或者伪造虚假证据的；

（七）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或者提供证据资料的；
（八）对揭发检举人打击报复的；
（九）干扰或者妨碍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

第三十二条  考试工作人员有其他对考试或者考场秩序不良影响行为的，由中注协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处理。

第三十三条  考点管理混乱，造成同一考场同一科目试卷答案雷同数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或者同一考点同一科目试卷答案雷同数量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对考点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或者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分，并取消该考点承办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资格。

第三十四条  中注协和省级注协可以向社会公布考试工作人员违规行为的相关信息。

第五章 考试其他相关人员违规行为处理措施

第三十五条  社会组织、个人实施下列行为，扰乱考试秩序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组织、领导、参与有组织的集体舞弊行为的；

（二）利用通讯工具传送、接收考试答案信息的；

（三）故意扰乱考场、评卷场所等场所秩序，破坏、干扰考场监控设施的；

（四）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威胁、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应考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者应考人员的；

（五）组织替考或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

（六）蓄意干扰考试秩序，散布有关考试的虚假、有害信息，以非法手段谋取考试利益，干扰考试正常进行，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严重扰乱考试秩序，破坏考试公平、公正的行为。

有前款所述行为的个人，由中注协或者省级注协给予其终身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处理；已经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合格证书或者全科合格证书的，予以撤销。

第三十六条  中注协和省级注协可以向社会公布考试其他相关人员违规行为的相关信息；可以向受到处理的人员所在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9年8月28日起施行。2006年8月9日财政部印发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40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应考人员违规情况报告单

　考区　　　　　 　考点　　　　　　　　　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准考证号
	

	考试科目
	
	考场号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及地址
	
	联系电话
	

	违规

行为

描述


	

	当场

处理

情况

    
	　　　　　　　　　　　　　　　             

   监考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考点

　

　意见


	主考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

　注协

　处理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字：

	  备注
	


注：此表一式两份。不再装入试卷袋，一份连同有违规行为应考人员的答题卷、答题卡及有关证据由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收存并作为做出处理决定的依据；另一份分科目装订成册，在回收试卷时一并送达到集中阅卷地，交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附件2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异　常　试　卷　报　告　单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　　月　　日

	姓名*
	
	准考证号*
	
	条形码号
	

	考区*
	
	考场号*
	
	试卷袋号
	

	考点*
	
	考试科目*
	
	试卷捆号
	

	异常

试卷

情况
	　　　　　　　     评卷人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

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中注

协处

理意

见
	（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划＊部分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填写。
